[bookmark: _GoBack]关于《南京市政务信息化项目建设
和资金管理办法》的解读

[bookmark: OLE_LINK1]2025年3月12日，《南京市政务信息化项目建设和资金管理办法》（宁政发〔2025〕24号）印发。现解读如下：
一、编制背景
为进一步加强我市政务信息化项目的统筹管理，推进集约节约建设，提高政府财政资金使用质效，根据《江苏省省级政务信息化项目建设管理办法》（苏政办发〔2024〕38号）等文件，以及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城市数字治理及财政管理相关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对原《南京市政务信息化项目建设管理办法》（宁政发﹝2020﹞58号）进行了修订，形成《南京市政务信息化项目建设和资金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
二、制定意义
办法重点在“统筹”上下功夫。一是强化项目统筹。涵盖了政府购买服务项目、工程项目中涉及政务信息化建设等管理要求，逐步实现对市级政务信息化项目全覆盖管理。二是强化资金统筹。拟设立数字南京政务信息化专项资金，逐步整合市财政预算各渠道安排的信息化建设和运维资金。三是强化数据统筹。突出数据导向，以数据为牵引，强化项目全生命周期的管理。
三、主要内容
办法内容共七章35条，涵盖了政务信息化项目审批管理、建设管理、运维管理、资金管理、监督管理等五个主要部分。在流程上，进一步明确了立项、变更、验收、绩效管理等关键环节的要求。具体如下：
第一章为总则，共5条。明确办法的出台依据（第一条）、适用范围（第二条）、负面清单（第三条）、总体要求（第四条）和职责分工（第五条）。主要阐明政务信息化项目适用范围，新增负面清单，明确市各有关部门、项目建设单位在政务信息化项目管理中的职责分工。
第二章为审批管理，共8条。明确项目规划（第六条）、总体要求（第七条）、项目申报要求（第八条）、政府购买服务项目要求（第九条）、建设项目要求（第十条）、数据相关要求（第十一条）、涉及政务信息化建设的工程项目要求（第十二条）及涉密项目要求（第十三条）。明确要求项目单位加强系统统筹整合，对于跨部门跨层级项目，项目牵头单位应统筹制定数据资源共享、业务协同的总体要求和标准规范。新增政府购买服务项目申报审核要求，以及市政府投资工程项目中涉及政务信息化建设的备案要求。在数据方面，要求在项目材料中编制数据资源目录，形成共享清单、开放清单、授权运营清单，明确数据资源目录是审批相关政务信息化项目的必备条件。
第三章为建设管理，共7条。明确项目过程管理（第十四条）、严重逾期等问题处置（第十五条）、变更管理（第十六条）、竣工验收（第十七条）、资产管理（第十八条）、绩效评价（第十九条）和整改要求（第二十条）。阐明项目变更、验收、绩效评价等工作要求；明确项目单位应严格执行招标投标、政府采购、工程监理、合同管理等制度，落实网络和数据安全、密码应用、电子文件管理等有关规定，并办理项目形成的数据、软硬件资产移交、登记手续。
[bookmark: OLE_LINK3]第四章为运维管理，共4条。阐明年度运维计划（第二十一条），运维标准体系（第二十二条），可纳入运维实施的系统优化内容（第二十三条）及系统停用、转移的处置机制和要求（第二十四条）。明确提出，市各有关单位应编制市政务信息系统整体运维方案，明确维护范围、技术方案、绩效目标和经费测算等，按年度报送审核；涉及系统停用或需要转移的，市各有关单位应及时备案，并按规定做好数据、云资源等资产处置，确保数据安全。
第五章为资金管理，共5条。阐明了统筹整合设立专项资金的目标（第二十五条），系统提出专项资金支持范围（第二十六条）、保障原则（第二十七条）、年度预算编制（第二十八条）和流程管理要求（第二十九条）。明确提出整合现行市财政预算各渠道安排的信息化建设和运维资金，设立数字南京政务信息化专项资金；专项资金的预算编制、审批、执行、监督和绩效管理等事项应按市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和财政预算管理的相关规定执行。
第六章为监督管理，共4条。分别阐明了市数据局、市财政局、市审计局、市各有关单位监督职责、监督范围和要求，明确把监督评价结果作为新项目审核审批的重要依据。
第七章为附则，共2条。明确参照执行情况、修订版实施日期和原管理办法废止日期。


